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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
论今

史海
钩沉

调解工作的切入点
——从房玄龄的判断说起

孙伟力

唐朝成立之前，中原呈三足鼎立的态势：河

北有窦建德，河南洛阳有王世充，陕西长安有李

渊、李世民父子。武德三年7月，李世民发兵洛

阳，包围了王世充，结果战事不顺，近一年了也

未攻下。

此时，李世民得到消息，窦建德要来救援洛

阳。情势危急，李世民对是否撤兵回长安要进行

抉择。原因有二：一是重兵围攻洛阳，长安空

虚。若窦建德救援洛阳是假，发兵长安是真，那

必须及早撤兵，否则都城就会被攻占。二是王世

充已经快撑不住了，就这么撤兵，一年来的心血

就白费了。

李世民举棋不定。有谋臣谏言：如果窦建德

攻打长安，很可能长安西面的骑兵部落也会乘虚

而入。一旦如此，后果实在太严重，还是要以大

局为重，及早撤兵为好。

而宰相房玄龄果断地说：“窦建德不可能攻

打长安，他一定是来洛阳。”他认为：“如果窦建

德真想攻打长安，有更近的线路。现在他选了另

一条路，就说明他可能有其他想法。窦建德是草

莽出身，一直羡慕繁华大都市。洛阳是隋朝的首

都，繁华无比。比起攻陷长安，窦建德显然更想

拥有洛阳。”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兵分两

路，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他则亲率三千余精兵

去阻断救援。后因势利导一举灭掉了窦建德、王

世充两大强敌，奠定了唐朝统一天下的基础。

为什么大多数人举棋不定的时候，房玄龄却

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实，包括李世民在内，大

家当时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眼前的战事演变，即

当前利益，而房玄龄的思考却在战局形势上，又

进一步分析了对方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特点，从而

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战略发展。

这就像法官做调解工作一样，如果仅仅局限

于当事人的表面诉求，而没有抓住其性格特点和

真实需求，往往会造成调解的过程、效果与当事

人的实际意愿不相符合，甚至背道而驰，不仅起

不到调解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增加双方的矛盾。

因此，做调解工作不能管中窥豹，也不能照

方抓药，而应该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比如离婚案件中，一些当事人仅因家庭琐事

一时冲动提出离婚，虽双方都有悔意，但碍于情

面而互不相让，在法庭上态度强硬，坚决要求离

婚。如果法官就案办案判决双方离婚的话，从法

律上讲没有什么过错，但由于没能捕捉到当事人

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意愿，就会使案件的处理结

果存有遗憾。有的商事案件当事人在案件审理前

对双方合作前景、公司业务的开展、是赢得经济

利益还是社会声誉等方面未作充分、深远的思

考，因此，法官应当耐心细致地析案说法，使其

明白并接受案件处理的结果，否则，即便结果公

正，也容易导致一方当事人因对判决内容不理

解，或思想上难以接受而对裁判不满、抵触，易

激化矛盾，进而会导致打击报复、故意伤害等情

况的发生。还有的当事人之间并非有不可调和的

矛盾，只是在他人的鼓动、撺掇下为了一口气而

起诉，对这样的案件，法官应当对他们进行入情

入理入法的耐心谈话，找到相关人员和组织对当

事人进行劝导，促使他们理性诉讼。

调解，对法官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

能完全被当事人的诉求所圈囿，就案办案、机械

办案，而是应当对案件的化解进行更深层次的思

考，从而发现并选择当事人看不见的战略选项，

取得事半功倍的调解效果。只有让当事人在心平

气和、深思熟虑的状态下作出决定，才能真正做

到“息诉宁讼”“各得其所”，这才是调解价值的

真正所在。

（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单位：山东省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左连璧

《毁方瓦合判》是唐贞元十九年 （803年）

“书判拔萃科”的考题，《全唐文》 载有元稹

《毁方瓦合判》的判词。因为唐代官试判牍的

评断标准，是以儒家经义为依据的，元稹在此

判中引用儒家经典原文很多，在仅有一百多字

的判词中，就直接引用原文两处，引用有所改

动的原文两处，使判词的说理更加透彻。

“毁方瓦合”一词，出自 《礼记·儒行》：

“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东汉郑玄注：

“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唐代孔颖

达疏：“慕贤而容众者，以见贤思齐，是慕贤

也；泛爱一切，是容众也。毁方而瓦合者，方

谓物之方正有圭角锋芒也，瓦合谓瓦器破而相

合也，言儒者身虽方正，毁屈己之方正下同凡

众，如破去圭角与瓦器相合也。”通俗点讲，

就是毁去棱角，与瓦砾相合，比喻屈己从众。

“毁方瓦合判”的案情是：“太学官教胄子

‘毁方瓦合’，司业以为非训导之本，不许。”即

太学学官教导贵胄子弟“毁方瓦合”，磨去锋芒

棱角，像破瓦一样与众相合。国子监的副长官

——司业不准许，认为此举并非训导之本。

元稹就此案所拟的判词，大体有三层

含义：

一是亮明观点。“教以就贤，虽无黩下，

俾其容众，则在毁方。太学以将务发蒙，宜先

屈己。”即太学官负责教导贵胄子弟，虽不应

以世俗浑浊之风侵染于下，意在使人近贤，但

若要宽和容众，就有必要除去自己方正的棱

角。太学以启蒙为己任，应当首先教以屈己

从人。

二是摆出论据。“君子不器，须怀虚受之

心；至人无方，何必自贤于物。爰因善诱，式

念思恭，将戒同尘之诚，遂申合土之誉。况卑

以自牧，仲尼尝述于为儒；礼贵用和，子张亦

非于拒我。”元稹两次直接引用儒经原文，如

“君子不器”，出自 《论语·为政》“子

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

应拘泥于手段而不思考

其 背 后 的 目 的 。 又 如

“卑以自牧”，出自 《周

易·谦卦》“谦谦君子，卑

以自牧也”，意为谦卑自守。

两次引用自己有所改动的儒经

原文，如“须怀虚受之心”，本

出于《周易·咸卦》“山上有泽，

咸，君子以虚受人”，意为君子用

谦虚的态度来接受他人的言行。

“礼贵用和”，本出于 《礼记·儒

行》“礼之以和为贵”，意为礼的作

用就在于以和为贵。

元稹引用这些儒经，说明有道义者是不该

倨傲的，君子应当虚心包纳，不应孤高自傲。

学官引导学生常思恭顺，以和光同尘，随时自

处自诫，好比和合泥土制成陶器。孔子也主张

谦卑自守，屈己容众，不疏远自己不认可

的人。

三是作出结论。“义存无傲，道在可嘉，

长善之本不乖，成均之言何懵。”有道义者不

该是倨傲的，学官的言行符合教育之本，而司

业的言论简直就是昏聩无知。

唐代尊经重儒，朝廷治理国家，以德礼为

政教之本，体现在取士选官中，自然也要以儒

经作为选中登第的判断标准。“毁方瓦合判”

看上去是“太学官”和“司业”的纷争，实则

是要求考生围绕教育学生交友与处世之道展开

议论。元稹的判词既符合经籍古义，又折射出

他的现实主义教育理念和君子容众的处世主

张，考试后当然会榜上有名的。

纵观中华法系历史，历代官吏判决案件，

类似元稹这样引经据典抒情说理的比比皆是。

这是因为在中华文明史中，一大批经典代代相

传，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由此突发联想，当今

的判决书尤其是民事判决书，对那些发生在左

邻右舍、亲朋好友，甚至于父母子女之间，因

房产、遗嘱、钱财等纠纷，在法庭上一较高低

争来夺去的，是否也可以适当引用 《论语》

《孝经》以及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增添些伦

理人情和道德规劝之词，以弘扬亲邻睦友、父

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礼让为先”等传统美

德。这样既增强了判决的说理性和说服力，又

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当然，这就

要求法官必须加大学习的力度了。

（来源：《人民法院报》，作者系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退休法官）

儒家经典与判决说理

以泪 摄


